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平安银行”）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Yun Chen Capital Cayman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给予
Yun Chen Capital Cayman 新增离岸融资额度不超过 10.95 亿美元， 融资期限：1+1
年。

前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前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
大影响。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平安银行和 Yun Chen Capital Cayman 同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平安”）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商
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Yun Chen Capital Cayman
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定义的本行关联方。

（三）审议表决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行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3,129.83 亿元， 资本净额为

3,681.93 亿元，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美元 10.95 亿元，约合人民币 76.65 亿元，
本次交易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45%，占本行资本净额 2.08%。 根据中国
银保监会相关规定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次交易构成本行重大关联交易，须
提请董事会审议批准。

本行第十一届董事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Yun Chen Capital Cayman
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长谢永林、董事陈心颖、姚波、叶素兰和蔡方方回避表决。 本
行独立董事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对前述重大关联交易进行了
事前审核，同意将前述重大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Yun Chen Capital Cayman 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开曼设立的

控股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2 月 17 日， 无实际经营。 注册地址为 PO Box
309，Ugland House，Grand Cayman，KY1-1104，Cayman Island；注册资本美元 5 万元；

授权编号为 580318671881；法定代表人刘东。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Yun Chen Capital Cayman 资产总额 18.28 亿美元，净

利润-0.85 亿美元，净资产-2.66 亿美元。
Yun Chen Capital Cayman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Yun Chen Capital Cayman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给予 Yun Chen Capital Cayman 新增离岸融资额度不超过
10.95 亿美元， 融资期限：1+1 年（满 1 年时， 经本行有权审批人同意可以延期一
年）。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前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前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

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本行与 Yun Chen Capital Cayman 累计产生关联交易美元 20.10

亿元，约人民币 140.68 亿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行独立董事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对《关于与 Yun Chen

Capital Cayman 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前述重大关联交易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就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平安银行董事会关于前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2、平安银行与 Yun Chen Capital Cayman 的关联交易，按商业原则协商订立具

体交易条款，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前述关联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

八、备查文件
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2、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下属公司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在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所申请的人民币 5,000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
保，授信期限壹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
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担保范围
为主合同项下华南公司所应承担的主债务的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
用。

2020 年 3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对
外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25 日
3．注册地点：南宁市高新区丰达路 65 号
4．法定代表人：谢秉锵
5．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

6．经营范围：定型包装乳及乳制品生产、加工和销售；饮料的生产、加工、销售；
普通货物运输（凭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自营和代
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除金融、证券、期货外），企业策划、咨询服务。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无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 9月 30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6,577.38 73,865.35
负债总额 72,708.49 49,940.7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7,922.60 21,916.60
流动负债总额 67,748.99 49,940.77
净资产 53,868.89 23,924.58

2019年 1-9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8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55,300.23 66,163.51
净利润 4,944.31 -711.70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华南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皇氏集团（广西）乳业控股
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华南公司 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
3．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4．保证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华南公司所应承担的主债务的本金、利息（包括复

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
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5．担保期限：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6．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以上担保协议尚未正式签署，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华南公司为公司下属公司， 为满足其经营发展的需要，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支

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华
南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被担保方为公司下属公司， 向银行申请授信主要为解决其业务扩展的资金需

求，公司能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为下属公司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

支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及子公司已公告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 92,850 万

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3.62%；公司及子公司实际
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71,15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3.4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对子公司已公告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 91,350 万
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2.91%；公司对子公司实际
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69,65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2.72%。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0–013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以书面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皇氏集团华
南乳品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最
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所申请的人民币 5,000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
担保，授信期限壹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担保
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华南公司所应承担的主债务的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

约金、赔偿金、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
费用。

本次担保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公司皇氏集团
华南乳品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保证担保的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0–014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公司
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提供保证担保的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向各董事发出，表决截止
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6 日。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15 人（包括独立董事 5 人），董事长谢永林，董事胡跃
飞、陈心颖、姚波、叶素兰、蔡方方、郭建、杨志群、郭世邦、项有志、王春汉、王松奇、
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共 15 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
案》。

本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Yun Chen Capital Cayman 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长谢永林、董事陈心颖、姚波、叶素兰和蔡方方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王春汉、王松奇、韩小京、郭田勇和杨如生一致同意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事务管理办法》。
本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本行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完成公开发行 26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并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进入转股期。截至 2019 年 9 月 18 日收市，可转债转股导致本行总股本
增加 2,235,506,832 股， 未转股部分已根据本次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全部
赎回。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根据本行股东大会关于与可转债有关的其他授权安排， 本行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17,170,411,366 元变更为人民币 19,405,918,198 元，本行股本结构中的普通股由
17,170,411,366 股变更为 19,405,918,198 股，并修订本行章程的相应条款。董事会授
权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以上变更须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本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意见整改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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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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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6 年 11 月 10 日，上市日为 2016

年 11 月 21 日，回购价格为 16.48 元/股，回购注销股份共计 6.3324 万股，占注销前
总股本比例的 0.00595%；本次回购注销共涉及激励对象 7 人。

2、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前述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和注销登记手续。

3、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106,341.3323 万股调整为 106,334.9999 万
股。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对 7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王帆等 7 人）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6.3324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该事项已提交 2019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5）。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前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登记手
续。 现将相关事项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2016 年 9 月 9 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监事会出具了相
关事项的审核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16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核查<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中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及在公司及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
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16 年 11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

出具了关于公司向调整后股权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
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2016 年 11 月 18 日， 公司完成 2016 年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事宜， 授予
日为 2016 年 11 月 10 日，实际授予对象为 516 人，授予价格为 16.48 元/股，授予数
量为 1601.24 万股，上市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21 日。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 401.087 万股， 预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由 2016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确定， 超过 12 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
的，预留权益失效。 截至 2017 年 9 月 27 日，由于公司在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期限
内没有满足可授予限制性股票条件的潜在激励对象， 因此公司本次授予预留的限
制性股票 401.087 万股权益失效。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锁
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条件已成就， 同意公司对 512 名激励
对象办理相关解锁手续，解锁的比例为其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 30%，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478.0824 万股； 同意对 4 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7.632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已提交公司 2017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017 年 11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一
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日为 2017 年 11 月 21 日，解除限售股票的数量为 478.0824 万股，符合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共计 512 人。

2018 年 2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已
完成对 4 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7.632 万股的
回购注销处理，本次回购价格为 16.48 元/股，回购注销股份共计 7.632 万股，占注
销前总股本比例的 0.0072%，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106,366.4258 万股
调整为 106,358.7938 万股。

2018 年 10 月 29 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
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条件已成就， 同意公司对 500 名
激励对象办理相关解锁手续，解锁的比例为其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 30%，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470.5989 万股；同意对 12 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17.4615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已提交公司 2019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2018 年 11 月 2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二
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日为 2018 年 11 月 23 日，解除限售股票的数量为 470.5989 万股，符合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共计 500 人。

2019 年 4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已
完成对 12 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17.4615 万股
的回购注销处理，本次回购价格为 16.48 元/股，回购注销股份共计 17.4615 万股，占
注销前总股本比例的 0.0164%，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106,358.7938 万
股调整为 106,341.3323 万股。

2019 年 10 月 29 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可
解锁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条件已成就， 同意公司对 493 名激励对象
办理相关解锁手续，解锁的比例为其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 40%，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合计为 621.1328 万股； 同意对 7 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6.3324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已提交公司 2019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 年 11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三
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日为 2019 年 11 月 21 日，解除限售股票的数量为 621.1328 万股，符合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共计 493 人。

二、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说明
1、回购股份的原因
鉴于公司股权激励对象王帆、宋春艳、杨妙玲、戴旭、王晓飞、郭全、徐远东 7 人

已离职，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有关规定，对上述 7 名离职激励
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6.3324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2、回购股份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有关规定，激励对象在劳动合同期内主动

提出辞职时， 公司有权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激励对象授予价格和当时市场
价的孰低值购回，同时，根据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的《限制性股票回购协议书》，本
次回购股份注销价格为 16.48 元/股，回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3、回购注销数量
王帆、宋春艳、杨妙玲、戴旭、王晓飞、郭全、徐远东 7 人作为激励对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6.3324 万股。
本次公司决定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现

有额度的 1.0195%和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0595%。
三、本次回购注销已办理程序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0 年 1 月 9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纳思达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C10002 号）。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 6.3324 万股，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如下：

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6,586,288 5.321% -63,324 56,522,964 5.316%

高管锁定股 56,522,964 5.315% 56,522,964 5.316%

股权激励限售股 63,324 0.006% -63,324 0 0.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6,827,035 94.679% 1,006,827,035 94.684%

三、股份总数 1,063,413,323 100.00% -63,324 1,063,349,999 100.0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实

质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0-013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 公司按照相关规则编制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具体内容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

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

1,01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7%，最高成交价为 9.0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8.90 元/股，成交金额为 9,066,087.03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它说明
1、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方式符合公司《回

购报告书》的相关规定。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
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 年 3 月 26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累计成交量为 76,924,200 股。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
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19,231,050 股）。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2020-011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

制人陈成辉先生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份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陈成辉 是 2,999,998 6.48% 1.10% 2018年 3
月 29日

2020年 3
月 25日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2,999,998 6.48% 1.10% - - -

上述股份的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16）。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陈成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华伟业”，系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陈成辉 46,307,720 17.06% 28,000,000 60.47
%

10.31
% 0 0 0 0

科华伟
业 86,143,249 31.73% 39,000,000 45.27

%
14.36
% 0 0 0 0

合计 132,450,969 48.78% 67,000,000 50.58
%

24.68
% 0 0 0 0

3、 陈成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 质押股份风险可
控，不存在平仓风险，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未来股份
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将严格遵
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明细；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249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20-017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增加注册地址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和

2020 年 3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公告详见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和 2020 年 3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增加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和《2019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增加注册地址的工商登记及相应的《公司章程》 备案手

续，并取得了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主要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
信息如下：

1、公司注册地址由“中山市翠亨新区和丽路 22 号”变更为“中山市翠亨新区和
丽路 22 号和中山市西区沙朗第三工业区金昌路 15 号（一照多址）”；

2、《公司章程》中公司住所由“中山市翠亨新区和丽路 22 号”变更为“中山市翠

亨新区和丽路 22 号和中山市西区沙朗第三工业区金昌路 15 号”。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营业执照》中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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